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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航 空 学 院 文 件
山航院政发〔2026〕3 号

关于印发《山东航空学院
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门，校直各单位：

《山东航空学院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实施细则》已经学校研究

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山东航空学院

2026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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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航空学院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学校仪器设备的维修管理，提高学校仪

器设备的完好率与使用效益，依据《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教高〔2000〕9 号）和《山东航空学院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山

航院政发〔2024〕152 号）、《山东航空学院大型仪器设备共享

管理办法》（山航院政发〔2024〕53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

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仪器设备是指已建账验收、所有权归属

于山东航空学院且超出保修期的仪器设备。

第三条 仪器设备的维修管理工作按照“归口管理、分级负

责、修旧利废、厉行节约”的原则实施，各单位应充分重视并做

好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维修工作。

第二章 经费管理

第四条 学校根据仪器设备维修经费归口管理的职能，每年

核拨给相关职能部门及单位专项维修经费，用于教学仪器设备、

办公设备、电化教学多媒体设备以及其他设备的维修维护。

第五条 仪器设备维修经费的管理单位。

（一）教学仪器设备维修经费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与使用单位

按照相应比例分担负责。

（二）科研仪器设备维修经费原则上由使用单位负责。

（三）电化教学及多媒体设备维修经费由网络与现代教育技

术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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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用于社会服务的仪器设备和校外赠送的非教学仪

器设备，其维修经费由使用单位负责。

（五）《山东航空学院办公设备配置管理办法》（山航院政

发〔2024〕153 号）配置范围内的办公设备的维护维修经费，由

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

（六）其他设备维修经费由相关经费主管部门负责。

第六条 教学仪器设备维修经费。

（一）单价 10 万元以下的教学仪器设备

1.单次维修经费 2000 元（含）以下的，维修经费由国有资

产管理处承担。

2.单次维修经费 2000-5000 元（含）的，国有资产管理处承

担 90%、使用单位承担 10%。

3.单次维修经费 5000-10000 元（含）的，国有资产管理处

承担 80%、使用单位承担 20%。

4.单次维修经费10000元以上的，国有资产管理处承担70%、

使用单位承担 30%。

（二）单价 10 万元（含）以上的教学仪器设备

1.通用仪器设备机时≥1400 小时/年、专用仪器设备机时≥

800 小时/年，维修经费由国有资产管理处承担。

2.通用仪器设备机时<1400小时/年、专用仪器设备机时<800

小时/年，国有资产管理处与使用单位各承担 50%维修经费。

第七条 单价 10 万元（含）以上且同时达到以下条件的科

研仪器设备，学校资助 30%维修经费：

（一）通用仪器设备机时≥1400 小时/年、专用仪器设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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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800 小时/年；

（二）纳入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且年度考核优秀。

第八条 严禁将同一设备同一故障拆分为多个维修项目，同

一维修项目的年度累计维修经费，视同单次维修经费核定。

第九条 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及保养费、使用仪器设备所需

的耗材费等，由仪器设备的使用单位负责。

第十条 仪器设备维修应遵循节约、高效原则，一年内，同

一台(套)仪器设备的累计维修经费用原则上不超过原值的 30%。

第三章 工作流程

第十一条 教学仪器设备维修流程。

（一）经费预估在 10000 元以下的教学仪器设备维修，由使

用单位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提交维修申请与建议维修方案，国有资

产管理处进行审核、派单维修。

（二）经费预估在 10000 元（含）以上的教学仪器设备维修，

使用单位须严格履行以下程序：

1.故障排查。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时，使用人应立即停用设备，

采取措施防止故障扩大，并及时向单位负责人汇报；使用单位要

组织技术人员查明原因，详细记录仪器设备故障情况。

2.维修论证。申请维修前，使用单位须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

初步确定维修方式，并组织专业人员对维修事项进行论证、形成

论证意见和维修方案。

3.维修申请。使用单位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提交维修申请与维

修方案。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相关部门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勘查，

综合评价维修的必要性与维修方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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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维修执行。维修事项审批通过后，使用单位会同国有资产

管理处，依法依规开展维修工作。

5.验收管理。维修项目完成后，使用单位组织专业人员对维

修设备的功能恢复情况和技术指标达标情况进行全面测试。经使

用单位验收合格后，办理报账业务。

第十二条 科研设备维修，由使用单位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提

交维修申请与建议维修方案，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备案，使用单

位自行组织实施维修。申请学校资助的科研仪器设备维修参照第

十一条规定，由使用单位负责组织维修。

第十三条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维修由使用单位提出书

面申请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相关部门组

织鉴定，报分管校领导和主要领导批准后，依法依规开展维修工

作。

第十四条 办公设备维修由使用单位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提

出维修申请，国有资产管理处进行审核、派单维修。

第十五条 未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报修以及未经国有资产管

理处审批的维修项目，其维修费用、维修服务过程中出现的技术

问题等由组织实施维修的单位负责。

第十六条 设备维修实行保修制度，其保修期按学校签订的

维保协议执行，原则上不少于三个月；每台（套）单次维修费用

超过 5000 元的，学校与维修方签订维修质保协议，保证维修质

量。

第十七条 需要支付维修费用的仪器设备在维修过程中，应

有管理员在场，更换下来的零部件由使用单位送入废旧品仓库，



并做好登记记录。

第四章 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仪器设备在保修期内出现故障的，由供货商或厂

家负责免费维修。

第十九条 因技术性能落后、损坏严重，维修费超出原值

50%以上的仪器设备原则上不再进行维修。

第二十条 因日常管理不善或违反操作规程等造成非正常

损坏的仪器设备维修按《山东航空学院固定资产丢失、损坏赔偿

处理办法》（山航院政发〔2024〕163 号）执行。

第二十一条 学校核拨专项经费用于全校钢琴调律及相关

维护工作，由艺术学院负责统筹实施。

第二十二条 仪器设备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须严格遵守国

家有关维修操作规程，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涉及危险

作业的，须依法依规办理安全审批手续。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各相关维修经费主管部门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山东航空学院

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山航院政发〔2024〕161 号）同时废

止。

山东航空学院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8 日印发


